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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Onewo Inc.
萬物雲空間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02)

有關股東週年大會通函中建議授予董事會增發H股的
一般性授權的決議案的進一步資料

茲提述(i)萬物雲空間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5月25日的
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將於2023年6月16日舉行的本
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內資股與非上市外資股類別股東大
會（「內資股與非上市外資股類別股東大會」）及本公司H股類別股東大會（「H股類
別股東大會」，連同內資股與非上市外資股類別股東大會，統稱「類別股東大會」）
上提呈的授予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增發H股的一般性授權（「H股一般性授
權」）的特別決議案；及(ii)日期為2023年5月25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
年大會通告」）及類別股東大會通告（「類別股東大會通告」）及其隨附的代表委任表
格。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股東週年大會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
涵義。

本公司謹此提供進一步資料，以澄清根據公司章程建議授出H股一般性授權的股
東批准要求。

根據公司章程第93條：

「下列情形不適用類別股東表決的特別程序：

（一）經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批准，公司每間隔十二個月單獨或者同時發行內資
股、境外上市外資股，並且擬發行的內資股、境外上市外資股的數量各自不超過
該類已發行在外股份的百分之二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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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謹此澄清，根據公司章程第93(1)條，倘有關建議授出H股一般性授權的
特別決議案已獲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則毋須股東於類別股東大會另行批
准。因此，倘有關建議授出H股一般性授權的特別決議案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
正式批准，則有關於類別股東大會上建議授出H股一般性授權的特別決議案於任
一類別股東大會將不適用，並因此將不會於任一類別股東大會上提呈予股東審議
及批准。在此情況下：(i)有關類別股東大會的其他決議案及事宜的順序將保持不
變；及(ii)股東已遞交的類別股東大會的代表委任表格將繼續有效，惟於類別股東
大會上不會就建議授出H股一般性授權的決議案進行投票表決，投票亦不會計入
票數。

除本公告所述者外，股東週年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的地點、出席資格、將予審議
的決議案及其他相關事項將維持不變。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及類別股東大會通告。

承董事會命
萬物雲空間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執行董事兼總經理

朱保全

中國深圳，2023年6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兼執行董事朱保全先生；執行董事何曙
華先生；非執行董事王文金先生、張旭先生、孫嘉先生、周奇先生及姚勁波先
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羅君美女士、陳玉宇先生、沈海鵬先生及宋雲鋒先生。


